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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21年度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

创新示范基地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市经信局，广德市经信局、宿松县科经局：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建设管理办法》（工信部企业〔2016〕194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推荐2021年度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的通知》（工信厅企业函〔2021〕88号），经研究，决定组织开展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以下简称示范基地）申报推荐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推荐范围及条件

1. 申报推荐范围为省级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2. 示范基地成立时间在3年以上，运营主体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入驻小微企业80家以上，从业人员1500人以上；示范基地专职从事创业创新服务的人员不少于10人；引入或战略合作的外部专业服务机构不少于5家；为小微企业提供的公益性服务或低收费服务不少于总服务量的20%。

3. 示范基地应具备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有满足入驻企业生产经营、创业孵化、创业创新的场地和服务场所；运营主体治理结构完善、内部运营管理体系规范，具有明确的发展规划、年度目标和实施方案；示范基地具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完整的创业创新服务流程、收费标准和服务质量保证措施；具备清楚、明晰的服务台账（台账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企业服务诉求、提供服务的记录，服务时间、地点、参与的企业及人数，企业对服务的意见反馈等）。 

4. 示范基地应具备信息服务、创业辅导、创新支持、人员培训、市场营销、投融资服务、管理咨询、专业服务中的四种以上服务功能，并达到相应的服务能力。

二、申报推荐程序
1. 示范基地按照自愿原则进行申报，申报主体要严格按照《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要求提交申请材料，相关证明材料应齐全。

2. 各市、直管县（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按照《管理办法》和申报条件要求，对申报材料严格把关，认真审核，择优推荐。

三、有关要求

1. 各市、直管县（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按照《管理办法》要求，做好所推荐的示范基地服务业绩、满意度等的测评工作，并填写测评情况表。

2．2018年公布的示范基地将于2021年12月31日有效期满，原示范基地可自愿重新申报。

3. 合肥市推荐2个示范基地，其他市、直管县（市）推荐示范基地各1个，推荐名额包含重新申报的示范基地。
4. 各市、直管县（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于5月27日前将推荐文件、推荐的示范基地测评情况表（加盖公章）、被推荐单位的申报材料电子版和纸质件一式四份报送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企业合作发展处，逾期不再补报。

联系人：赵伟；电话：0551-62871035，电子邮箱：zhaowei@ahjxw.gov.cn。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2021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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